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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聯合國及本港社會多番施壓下，終於宣布計劃

立法禁止種族歧視。香港人權聯委會 (下稱 “聯委會 ”)、種族平等聯盟 (下
稱 “平等聯盟 ”)及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下稱 “社區組織協會 ”)對此表示歡
迎，但對民政事務局在 “立法禁止種族歧視 ”諮詢文件中的建議深感關
注。  
 
政府一開始便決定不在法例中把新來港定居人士列為受保障的社群，

實在令人不安。法案亦應就基於宗教及語言的種族歧視作出具體提

述。此外，聘用僱員少於 6人的公司或僱主的豁免期必須減至最短，並
須就間接歧視採納較廣泛的定義。最後，必須在法案中訂明當局採取

特別措施促進平等的責任，以及授予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足夠權
力，以協助種族歧視的受害者。  
 
 
B.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  
 
政府在諮詢文件中提出，新來港定居人士與本港大多數市民同屬華

裔，他們受到的歧視是基於社會因素，而非種族理由，因此政府並不
考慮在擬議的《種族歧視條例草案》中將他們列為受保障的一群。這

與政府在 2003年 6月之前對他們的處理手法不同。  
 
過去 7年，約有 38萬人來自中國內地在港定居。很多調查和報告均證
實，新來港定居人士面對嚴重的種族歧視。社區組織協會於 2001年曾
進行一項調查，訪問了 100人，九成來自廣東省，他們當中有超過 85%
均抱怨曾由於其新移民身份、行為或外表而受到歧視。在 2004年，數
字更上升至 91%。所受歧視的種類方面，近三成受訪者曾因居留身份及
方言等原因不獲僱用，近四成的工資較本地人低。有近六成受訪者得

到的服務或待遇較本地人為差。有六成曾在公眾地方受到涉及種族的

中傷。九成以上的受訪者覺得本地港人對新來港定居人士有種族歧

視，六成以上向有關政府部門求助時受到種族歧視。  
 
政府對新來港定居人士採取不同政策。在這些政策下，新來港定居人

士未能享有與本地永久居民相同的待遇，例如只有居港滿 7年的香港永
久居民才享有政治參與權及福利。新來港定居人士在社會上屬於少

數，應獲得法律保障。  
 
此外，《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下稱 “公約 ”)的一般建議 8、
14及 24表明，受影響團體認為自己所屬哪個種族才最重要。很多普通
法國家的判例法，均從社會文化等角度對人種作出廣義的界定。  
 
中國內地亦有按照人民的民族或人種將他們區分。中國政府會對國內

屬不同族群的公民，按照其民族或人種，向其提供《公約》所定的法

律保障。因此，雖然新來港定居人士與本地人一樣同屬華裔，但並不

表示他們的文化、方言及歷史與本地人一樣，他們的種族及人種應另

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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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律制度以普通法的基本原則為本，其中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

等。香港必須承認，新來港定居人士為應受法律保障的社群。  
 
 
C. 語言歧視  
 
在諮詢文件中，民政事務局建議只按照《公約》第一條界定種族歧視，

其中包括基於種族、膚色、世系、民族或人種的歧視行為，但這並不

包括基於語言或宗教的歧視。  
 
語言歧視指純因某人的母語或其他說話特徵而給予該人不同對待。  
 
須訂定條文禁止語言歧視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少數族裔人士最常遇到的是語言問題。民政事

務局發表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各少數族裔人士通曉中英文的程度參

差，總括而言，只有 11.2%能操流利中文，聲稱能操流利英文的亦只有
60.4%。由於很多人不懂中英文，政府必須因應這個特殊情況，立法禁
止基於語言的歧視。  
 
語言歧視條文亦應訂明，政府部門不向少數族裔人士提供服務，便屬

違法。政府的前線員工和機構常以語言為借口不提供服務，例如，勞

工處職員對少數族裔人士表示，因他們不懂中文，勞工處無法幫助他

們找尋工作。  
 
香港的現行語言政策只訂明法律上的平等，但實際上亦非如此。  
 
香港有法律義務立法禁止語言歧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一條已訂

明，人人得享有關權利，不受 “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民
族本源或社會階級 ”的歧視。  

 
香港立法者必須因應香港的獨特情況，立法禁止語言歧視。  
 
 
D. 基於宗教的歧視  
 
政府有國際義務訂定條文，禁止宗教歧視。《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第二十六條訂明，人人得享有關權利，不受基於 “種族、膚色、
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

出生或其他身份 ”而生之歧視。《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一條同樣承認
港人有權免受宗教歧視。  
 
人權聯委會相信，是次訂立有關種族歧視的法案，是政府防止宗教歧

視的良機，原因是，人往往會將宗教及種族身份相提並論。在美國的

911襲擊後，全球對回教徒的歧視增加，香港亦不例外，有回教徒報稱
有人聯想到恐怖主義而給他們不公平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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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族歧視法案中對宗教作出具體提述甚為重要。海外的經驗顯示，

雖然有些回教徒獲得有關種族或性別歧視法例的保障，但很多人卻得

不到保障，亦無法在法庭討回公道。  
 
因此，政府應汲取外地的多年經驗，立法禁止宗教歧視。  
 
 
E. 間接歧視  
 
民政事務局表示，日後的禁止種族歧視法例，應以現有的 3條歧視條例
(即《家庭崗位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及《性別歧視條例》)為藍
本，但此舉存有問題，尤其在間接歧視的定義方面。  
 
香港政府建議訂明，某人如向另一人施加某項要求或條件，即使他也
對 (或會對 )與該人不屬同一種族或人種的人施加該項要求或條件，但如
與該人屬同一種族或人種的人可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比例，遠低於
與該人不屬同一種族或人種的人可符合該項要求或條件的比例，便屬
間接歧視該人。  
 
這個定義的問題是，英國法官對 “要求或條件 ”的定義，詮釋頗為狹窄，
令人難以就間接歧視作出申訴。如香港採納這個定義，亦甚有能會出

現同一問題。另一問題是，申訴人必須提供統計數字證明確實只有非
常低比例的人能符合要求。  
 
歐洲國家所採用的種族指令以 “中立規定、準則或常規 ”取代 “要求或條
件 ”，同時規定須進行客觀理由測試，即被告人必須在客觀情況下證明
有關的規定、準則或常規具有合法目的，而達致該目的的手段，屬恰
當而且必需。這對間接歧視的定義較為廣泛，同時是由被告人而非申
訴人提供數據證明。  
 
鑒於香港間接歧視的情況甚為普遍，政府卻不願採納這較新的定義，

實令人感到困惑。  
 
 
F. 有關僱員少於 6人的公司的例外規定  
 
政府宣布日後的種族歧視法例有數項豁免，包括給予僱員少於 6人的小
型公司或僱主 (包括絕大多數的外籍家庭傭工僱主 )3年豁免期。鑒於香
港約 35萬的少數族裔人士中，外籍家庭傭工佔了三分之二，這項例外
規定實際上阻礙本港大多數少數族裔人士就僱傭歧視尋求補救。這項

例外規定是一項種族歧視政策，主要影響來自菲律賓、泰國和印尼的

人士。  
 
鑒於涉及僱傭方面的種族歧視甚為普遍，把豁免期減至最短甚為重

要，最好縮為一年。有研究顯示，差不多所有受訪的外籍家庭傭工均

認為，他們所遇到的違反合約情況，主要與種族歧視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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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受僱於餐廳、髮廊、小商店等的其他少數族裔人士亦有投訴受

到種族歧視，與其華裔同事相比，他們所得的工資較低，或工作條件

較差。他們的權利亦應受到保障。政府實無理由延遲 3年才給予他們法
律保障。  
 
香港實施 3條歧視條例已有一段時間，政府亦曾在 1998年發表《僱傭實
務守則》，小型公司或小僱主已有足夠時間認識非僱傭歧視的原則，故

政府應將豁免期盡量縮短。  
 
 
G. 特別措施  
 
《公約》第二 (二 )條規定締約國須採取特別措施，以保證有關團體與個
人同等享受人權。政府須制訂措施，以解決某些類別人士可能會面對

的普遍不平等情況，例如高失業率或缺乏接受職業訓練的機會等。鑒

於香港的少數族裔人士屬弱勢社群，政府有責任研究現有的不平等情

況，加以改善。  
 
不過，擬議的種族歧視法案並無向公共主管當局委以促進平等的責

任，而積極促進平等，卻是邁向令少數族裔人士得到平等對待的重要

一步。政府最低限度應在就業、政府服務及教育這 3方面採取特別措
施，以確保所有人在該 3方面均能享有平等機會。  
 
少數族裔人士的高失業率  
 
研究顯示，香港超過 40%的少數族裔人士失業，遠高於 6.9%的整體失業
人口。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是政府並無具體政策，為少數族裔人士

創造就業機會，或消除他們加入勞動市場的障礙。勞工處的就業服務，

對於不能操本地中國方言的少數社群，並未能迎合他們的需要。此外，

由於大部分的職業訓練課程都以中文授課，不懂中文的少數族裔人士

無法修讀這些課程。  
 
政府服務  
 
很多少數族裔人士因不能操流利中文或英語，因而難以享用政府服務

(如醫療服務 )，或在這方面獲得平等對待。除非政府提供專業傳譯服
務，否則少數族裔人士在接受政府的服務上，便不能得到平等對待。  
 
教育  
 
在學校教育方面，雖然政府已改變對少數族裔兒童的學位分配制度，

令他們亦可入讀中文學校，但這些兒童在學習上遇到重大問題，尤以

學習中文為然，而政府並未提供配套服務，以滿足入讀中文學校的學

童的需要。如要協助少數族裔學童融入本地的學校制度，便必須為教

師和家長提供特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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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監察機制  
 
平等機會委員會 (下稱 “平機會 ”)的公信力，近年因種種事故而受到損
害，令其無法有效推廣反歧視運動。將平機會定為完全獨立的法定機

構至為重要。就此，聯委會希望強調：  

 

! 平機會須有權定期覆核政府政策，以禁止種族歧視並促進平等；  

! 日後監察機構應有廣泛的少數族裔人士代表；  

! 必須確保處理投訴時能提供多種語言服務，並在整個過程中給予語
言支援；  

! 必須給予平機會足夠資源協助申訴人；及  

! 平機會應透過傳媒及教育／訓練，積極提高市民對種族歧視、平等
及多元化的意識，以及少數族裔人士對種族歧視的意識和平機會角

色的認識。  

 

 

建議：  

 

1. 在種族歧視法案中將新來港定居人士列為受保障類別；  

2. 將歧視的範圍擴大，以包括基於語言、宗教、國籍、公民及文化等
的歧視；  

3. 有關法例應以最新的國際法為藍本，對間接歧視的定義亦應以國際
法對該概念的最新定義為本；  

4. 將公司及僱主的 3年豁免期縮短為一年；  

5. 在法案中訂明當局有責任積極採取特別措施；  

6. 保障範圍應指明包括自僱、合夥、職業介紹機構、房屋 (租／售 )、
社會保障 (包括公共房屋及醫療服務 )及職業訓練等範疇；及  

7. 平機會須獲得足夠資源及權力，以協助種族歧視的受害人。  
 
 


